
 

 

  

主旨:社區住戶飼養寵物注意事項。 

說明: 
一、本社區規約第 17條第 9項不得飼養家禽 

、家畜，及其他妨礙住戶公共安寧、安全、
衛生之動植物。 

二、在此呼籲家中飼養寵物者，遵守下列事項: 
1.溜狗時須加鏈（繩）勿放任寵物在公共區

域流竄，造成住戶驚擾。 
2.勿使其隨意便溺及喧叫,以免妨礙環境衛

生及公共安寧。 
三、請寵物飼主發揮公德心，如有違反者調閱

監視攝影機畫面公布周知，若現象仍持續
發生，將報請環保局及警察單位處理，特
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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